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监督制度 

第一条  为做好基金会财务管理工作，加强财务监督，

确保基金会财务管理工作合规合法，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财务监督是基金会贯彻落实国家财经法规以

及基金会财务规章制度，维护财经纪律的保证。基金会必须

接受业务主管机关、登记管理机关、财政、税务、审计和基

金会监事、捐赠人的财务监督。 

第三条  基金会的财务监督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

事后监督三种形式，基金会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的经济活动

实行不同的监督方式。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人员责任制和建立

财务负责人离任审计制度。 

第四条  基金会财务监督包括审核、检查预算编制、执

行和财务决算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对各项收入、支

出范围和标准进行审查。 

第五条  基金会有权对项目资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受益方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资助或者有其他违反协议情形的，

基金会将视情节给予警告、批评、撤销资助，直至解除资助



协议。 

第六条  基金会设监事，监事有权依照《江西财经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

料，列席理事会会议，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并向登记

管理机关、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

情况。 

第七条  捐赠方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

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基金会要及时如实回复捐赠方

的查询和意见。受益方违反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的，捐赠

方有权要求受益方遵守捐赠协议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捐赠行为、解除捐赠协议。 

第八条  基金会理事会应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对下列事

项进行审定： 

1、上年度业务报告及经费收支决算； 

2、本年度业务计划及经费收支预算； 

3、财产清册（当年度捐赠者名册及有关资料）。 

第九条  基金会应按规定向江西省民政厅报送上一年

度工作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接受年度检查。通过年检后的

年度工作报告须在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 

第十条  基金会应当按照登记管理机关、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的要求进行审计，并自觉接受税务、会计等主管部门的

监督。基金会进行年检、换届、更换法定代表人以及清算等



行为时，应当进行财务审计。 

第十一条  基金会应按照《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关

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规定，通过江西省

民政厅网站、基金会网站等途径，及时做好日常信息公开。 

第十二条  对违反国家财政、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行

为，要及时予以制止、纠正，性质比较严重的，要向领导及

有关部门报告，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

解释。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9 年 10 月 

 


